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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春社對海水水質指標檢討的意見 

 

就檢討與制定海水水質指標第一階段公眾諮詢，長春社的意見如下﹕ 

 

水質指標的制定源於 80 年代，沿用多年，指標未能切合現今需求，故長春社歡迎政府檢

討沿用多年的海水水質指標，收緊水質標準的要求，並應符合現今國際標準。 

 

我們同意水質指標除了從公共衛生健康角度出發，亦應同時兼顧保護海洋生態。諮詢文件

援引海外物種保護標準，說明一般只在已受高度改變的生態系統中，才會以保護 80%物種

為目標 (技術摘要中的 4.2.4 段) 。可惜，與會專家之一卻在未提及這個保護 80% 的生態

系統情況之下，而不斷推銷「保護有關水域內 80%物種」的原則，甚至不予基本品種優先

保護權或特別考慮，此舉實令公眾質疑建議的公信性。本港的西部水域，其生態保護標準

應採用國外一級保護區的標準 (95% 或 99%)，在此之上，應該再加入其他因應香港實際

情況而訂立的標準，如優先保護已確認的基本品種或其他香港獨有或具優勢的品種，以防

海洋生態進一步惡化。此外，如技術摘要所言，香港多年來建立或發現的一些高生態價值

的地方，至今缺乏相關的水質指標，這些水域應採用嚴格的水質指標，加入定量性有毒物

質水質指標，使水質指標更為完備。我們認同應同時借鑑國際相關資料，檢討每項水質指

標內的多項水質參數。 

 

有別於主力監控水質的水質管制區，政府可為港內水體規劃出適當的實益用途，情況類似

規劃土地分區用途。 

 

雖然我們歡迎水質檢討的工作，然而，香港相隔廿數載才展開檢討，顯然並不值得鼓舞。

參考其他地方，儘管指標未必與香港完全相同，然而中國亦以 5 年為一計劃，加拿大則約

3-4 年作檢討，故政府將來應定期不斷檢討及更新水質指標。檢討的地方亦應該包括水質

管制區，一些水質管制區內的具體實益用途或會隨時間而改變，如維港兩岸發展的重大轉

變及海濱整體的重新規劃，政府對此應作深入了解。再進一步，就是檢討不同的實益用途

所需的水質標準。例如不應籠統地為整個「次級接觸康樂活動區」制定單一的水質標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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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應為不同康樂活動各自制定一個水質標準。 

 

諮詢報告未能清楚解釋香港海洋生態情況與實益用途的關係。簡而言之，我們如何確定在

水體中容許的一些實益用途的同時，又能夠保障我們一直已受衝擊的海洋生態？ 

 

最後，檢討水質指標只是水資源管理的其中一環，公眾亦關心政府如何繼續積極預防及改

善水污染的措施，包括強化渠務系統和污水處理、以至解決跨境水質管理問題等。政府應

同時交代如何透過一系列的改善措施，達致將來更嚴謹的水質指標。 


